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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防災產品PL中⼼」制度介紹
1. 設⽴背景：防災製品PL中⼼成⽴於1995年7⽉，旨在因應《製造物責任法》的施⾏，作為處理防災產品事

故相關的諮詢、投訴和爭議的裁判外紛爭解決機構（ADR）。⾃2004年7⽉起，該中⼼開始收集並公佈防
災產品的事故資訊，以迅速且適當地防⽌類似事故的再次發⽣。

2. 組織與業務：
• 中⼼⾧：負責整體運作。
• 防災製品紛爭處理委員會：針對防災產品相關的爭議案件進⾏裁判外調解。
• PL諮詢室：處理防災產品的諮詢、投訴和爭議。
• PL事故資訊室：負責收集並公佈產品責任事故資訊。

3. 聯絡⽅式：如有相關諮詢，可透過以下⽅式聯繫PL諮詢室或PL事故資訊室： （採電話或email⽅式）
• 免費電話：0120-553-119
• 傳真：03-5422-1584
• 電⼦郵件：bousaipl@fesc.or.jp

4. 相關連結：網站提供與總務省消防廳、經濟產業省及獨⽴⾏政法⼈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構（NITE）的連
結，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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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www.fesc.or.jp/10/index2.html

「PL」是「Product Liability」的縮寫，中⽂譯為「產品責任」。
在⽇本，這與《製造物責任法》（平成六年法律第⼋⼗五號）相關，該法於1994年7⽉1⽇公布，並於1995
年7⽉1⽇正式施⾏。該法律旨在規範製造業者對因產品缺陷⽽導致的⼈⾝或財產損害所應負的賠償責任。

防災製品PL中⼼是⽇本消防設備中⼼基⾦會負責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consumer_safety/other/plcenter

mailto:bousaipl@fesc.or.jp
https://www.fesc.or.jp/10/index2.html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consumer_safety/other/plcenter


⽇本「防災產品PL中⼼」制度介紹
5. 防災產品事故資訊：

• 防災產品的定義：網站主要處理消防防災⽤產品的相關資訊。
• 資訊收集與公佈的依據：根據總務省消防廳的通知，對於不適⽤《消費⽣活⽤產品安全法》的產品（如《消防法》第21條之2所

規定的檢定對象機械器具等），需要進⾏資訊的收集與公佈。

• 公布的意義與⽬的：
1. 提供有助於防⽌同類型事故的信息，
2. 防⽌誤⽤事故，
3. 並為製造商改進產品設計、操作和使⽤說明提供參考。

• 資訊收集⾄公佈的流程：
網站展⽰了從事故資訊的收集到公佈的流程圖，詳細說明了各步驟。

6. 事故資訊提供的請求：若發⽣防災產品的事故，請按照網站提供的格式，透過電⼦郵件（bousaipl@fesc.or.jp）或傳真（03-
5422-1584）提交相關資訊。對於緊急性或重要性較⾼的資訊，建議直接向總務省消防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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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www.fesc.or.jp/10/index2.html

mailto:bousaipl@fesc.or.jp
https://www.fesc.or.jp/10/index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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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情報樣式防災產品 PL 製品區分



本會建議消防設備故障資訊蒐集⽅式

1. 網址上傳⽅式

2. 電⼦郵件（cfs_info@cfs.org.tw）或

3. 傳真（03-3240662）提交相關資訊 或

4. 電話聯繫（03-3241190 分機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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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fs.org.tw/test_info.php
input

output

https://www.cfs.org.tw/test_info.php


泡沫滅⽕設備綜合檢查分布等試驗替代⽅案

泡沫滅⽕設備檢修基準 
三、綜合檢查、（⼀）固定式泡沫滅⽕設備（低發泡）
1、檢查⽅法：
（1）設置泡沫頭者，每次選擇全部放射區域數之 20％以上之放射區域，進⾏逐區放⽔

試驗，測其放射分布及放射壓⼒。 
（2）在上述之放射區域中，於距加壓送⽔裝置最遠之放射區域進⾏泡沫放射，再依附

表之發泡倍率及 25％還原時間測定⽅法，測其發泡倍率及 25％還原時間。並在
測定發泡倍率時，使⽤其所採取之泡⽔溶液，利⽤糖度計法或⽐⾊計法，測其混
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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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採抽樣檢查⽅式「確保泡沫滅⽕藥劑功能的措施」者，則可在緊急電源供電狀態下，關閉⼀⿑開放閥⼆
次側的⽌⽔閥，同時開啟排⽔閥，通過⼿動啟動操作部或⾃動式啟動裝置的作動進⾏確認「混合⽐率」。

所謂「確保滅⽕藥劑功能的措施」是指從泡沫原液槽中取樣部分滅⽕藥劑，通過檢測「⽐重」、「黏度」、
「氫離⼦濃度（pH 值）」、「沉澱量」、「膨脹率」、「25%減少時間」及「其他依據藥劑種類確定的項
⽬」，確認滅⽕藥劑的功能，且確認後的時間不超過5年（對於無法判定泡沫原液安裝年份或使⽤蛋⽩泡沫
滅⽕藥劑的設備，此期限為 3 年）。

確認已採取該措施者即可視為完成放射分布等的檢修項⽬。 

新增「確認泡沫滅⽕藥劑功能的措施」之替代⽅案 

定期藥劑採樣檢查 + 動⼒/管線簡易測試 → 
取代或減少⼤規模泡沫放射。

「發泡倍率、還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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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確認泡沫滅⽕藥劑功能的措施」之替代⽅案 

1.新增採樣檢查

2.引⼊「藥劑年限」概念

核⼼觀念
• 定期「採樣檢驗」泡沫滅⽕藥劑的⽐重、黏度、pH、25%還原時間等。
• 結果合格時，可「減少或免除」⼤規模泡沫實噴試驗，改⽤較簡易的檢查。

優勢
• 降低檢查負擔：免⼤量放射泡沫，減少對環境和營運的影響。
• ⿎勵維護品質：業者透過化驗實驗室檢測，定期確認藥劑狀態，更能確保滅⽕效果。
• 確保系統效能：以檢測取代放射試驗，但若檢測不合格仍須及時更換藥劑或進⾏完整試驗。

在確保消防安全的前提下，避免不必要的資源浪費與環境負擔。

引⼊「藥劑年限」概念
• 在系統使⽤初期或藥劑剛更換完時，可暫不需要頻繁的⼤規模實噴；
• 達⼀定年限後（如 10 年、蛋⽩泡沫 5 年）才需做更深⼊或完整的試驗。

替代規範重點
• 透過「維持滅⽕藥劑功能的措施」（採樣檢測等⽅式），就能部份免做⼤規模實噴。
• 減少泡沫⼤量釋放的次數，同時確保檢查結果仍可信、安全。

在「降低檢查負擔」與「維持系統可靠」間取得平衡
• 前期（藥劑較新）可省去過度冗⾧的實噴；
• 後期（使⽤⼀定年限後）則要適度「強化檢修深度」，維持泡沫藥劑的良好滅⽕性能。

預期效果：
1. 環保且經濟：減少泡沫釋放量。
2. ⿎勵品質維護：業者主動檢測藥劑，隨時掌握狀況。
3. 保持滅⽕能⼒：到達⼀定年限後仍能要求較完整試驗，

以確保系統效能不衰退。



泡沫滅⽕藥劑取樣檢測項⽬
1. ⽐重＿可能無法獲得規定的混合⽐例（⽔與泡沫滅⽕藥劑）。
2. 黏度＿可能無法獲得規定的混合⽐例（⽔與泡沫滅⽕藥劑）。
3. 酸鹼度（pH值）＿能導致泡沫滅⽕藥劑儲存槽出現腐蝕問題。
4. 沉澱量＿沉澱物可能導致混合器或泡沫頭等設備堵塞。
5. 膨脹率＿可能無法⽤⾜夠的泡沫覆蓋⽕災表⾯。
6. 25%還原時間＿泡沫的穩定性可能降低，無法⽤⾜夠的泡沫覆蓋⽕災表⾯。
7. 其他依藥劑種類進⾏的檢測
   ⽔成膜泡沫需進⾏⽔成膜試驗，氟蛋⽩泡沫需進⾏表⾯張⼒試驗等。
   若不符合，可能導致⽕災油⾯的覆蓋性能及耐油污性能降低。 

如果任⼀項⽬不符合基準值，可能導致以下不良情況並影響滅⽕性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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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多種藥劑混合，則視其各⾃檢定申請值的範圍為判定基準。
若有1個項⽬未達基準範圍，則取樣檢測結果判定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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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泡沫滅⽕藥劑功能的措施」（參考版本）

1. ⽬的
• 定期檢測藥劑物化性能（⽐重、黏度、pH、25％還原時間等）
• 合格者可減少⼤規模放射試驗，節省⼈⼒、環保又兼顧滅⽕效能

2. 採樣與檢測週期

3. 採樣檢測項⽬
• 必要：⽐重、黏度、pH、沈澱量、發泡倍率、25％還原時間
• 視藥劑種類：⽔成膜試驗、表⾯張⼒等

4. 判定基準

5. 檢測單位與資格
• 委託藥劑製造商或合格檢驗機構，⼈員與設備須具備相應資格

6. 替代放射試驗效果
• 如5年（或3年）內有檢測合格報告 → 可省⼤規模放射
• 不合格 → ⽴即更換或做完整泡沫實噴再驗

7. 檢測紀錄保存
• 合格報告併⼊設備檢查表備查
• 綜合檢查報告註明「採確認泡沫藥劑功能維持的措施」與檢測報告資訊

8. 其他補充
• 藥劑若出現⼤量沈澱、⾊濁或變質 → ⽴即停⽤
• 建議經常查看原液槽液位、外觀腐蝕變形等

採樣檢測 = 減少泡沫放射試驗 → 節省成本、維持效能、兼顧環保！

A. ⽐重：原審核認可申請值 ±0.02
B. 黏度：原審核認可申請值 ±30％
C. pH：⽔成膜6.08.5；合成6.58.5；蛋⽩6.0~7.5
D. 沈澱量：0.20Vol％以下
E. 發泡倍率：⽔成膜≥5倍；合成/蛋⽩≥6倍
F. 25％還原時間：≥1分鐘
G. 合格：全部項⽬符合；不合格：任⼀未達標 → 更換藥劑

A. ⼀般：設置/全量更換後滿10年開始，每5年⼀次
B. 縮短⾄3年：

• 使⽤蛋⽩泡沫
• 設備/藥劑已逾20年
• ⾼⾵險場所（⽯化、⾼危化品）

C. 若劣化⾵險⾼，也可主動加快檢測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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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滅火設備檢修基準之替代方案	

檢修	

內容	
基準修改建議	 原基準條文	 說明	

發泡倍

率、還

原時間

及混合

比率	

三、綜合檢查	

（一）固定式泡沫滅火設備（低發泡）	

1、檢查方法：	

切換成緊急電源供電狀態，藉由手動啟

動裝置之操作或自動啟動裝置之動作，

確認系統之性能是否正常。另外，放射

分布、發泡倍率、放射壓力及混合比率

依下列方法確認。	

（1） 設置泡沫頭者，每次選擇全部放
射區域數之	20％以上之放射區

域，進行逐區放水試驗，測其放

射分布及放射壓力。	 	

（2） 在上述之放射區域中，於距加壓
送水裝置最遠之放射區域進行泡

沫放射，再依附表之發泡倍率及	

25％還原時間測定方法，測其發

泡倍率及	25％還原時間。並在測

定發泡倍率時，使用其所採取之

泡水溶液，利用糖度計法或比色

計法，測其混合比率。	

如採抽樣檢查方式「確保泡沫滅

火藥劑功能的措施」者，則可在

三、綜合檢查	 	

（一）固定式泡沫滅火設備（低發泡）	 	

1、檢查方法	 	

切換成緊急電源供電狀態，藉由手動啟

動裝置之操作或自動啟動裝置之動作，

確認系統之性能是否正常。另外，放射

分布、發泡倍率、放射壓力及混合比率

依下列方法確認。	 	

（1） 設置泡沫頭者，每次選擇全部放
射區域數之	20％以上之放射區

域，進行逐區放水試驗，測其放

射分布及放射壓力。	 	

（2） 在上述之放射區域中，於距加壓
送水裝置最遠之放射區域進行泡

沫放射，再依附表之發泡倍率及	

25％還原時間測定方法，測其發

泡倍率及	25％還原時間。並在測

定發泡倍率時，使用其所採取之

泡水溶液，利用糖度計法或比色

計法，測其混合比率。	

	

	

1. 新增「確認泡沫滅火藥劑功能的措
施」之替代方案	

為參考日本「サンプリング検査」

（採樣檢查）制度精神，透過定期採

樣檢測泡沫原液之化學與物理性質

（如比重、黏度、pH、25％還原時間

等），如結果合格，可免除部分大規

模泡沫實噴試驗，並以簡易方式取

代。可減少環境及日常營運負擔；若

業者願意對藥劑品質進行實驗室檢測

並合格，即可部份替代實際泡沫試

驗。此舉可鼓勵業者積極維護藥劑品

質，也能確保系統滅火功效。	

2. 本替代方案乃融入「藥劑年限」概
念，將原本一致性要求的泡沫實噴確

認功能增加一個環保可行之替代方

案，能提升檢查彈性與實務適用性。

同時也明確加入「確保泡沫滅火藥劑

功能的措施」之替代規範，鼓勵透過

實驗室取樣檢測來確認藥劑性能，減

少大規模放射試驗之頻次。目的在於

「降低檢查負擔」與「維持系統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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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修	

內容	
基準修改建議	 原基準條文	 說明	

緊急電源供電狀態下，關閉一齊

開放閥二次側的止水閥，同時開

啟排水閥，通過手動啟動操作部

或自動式啟動裝置的作動進行確

認混合比率。	

所謂「確保滅火藥劑功能的措

施」是指從泡沫原液槽中取樣部

分滅火藥劑，通過檢測「比

重」、「黏度」、「氫離子濃度

（pH	值）」、「沉澱量」、「膨

脹率」、「25%減少時間」及「其

他依據藥劑種類確定的項目」，

確認滅火藥劑的功能，且確認後

的時間不超過 5年（對於無法判

定泡沫原液安裝年份或使用蛋白

泡沫滅火藥劑的設備，此期限為	

3	年）。確認已採取該措施者即

可視為完成放射分布等的檢修項

目。	

2、判定方法	 	

（1）幫浦方式	 	

A. 啟動性能	
(A) 加壓送水裝置應能確實啟動。	 	
(B) 表示、警報等性能應正常。	 	

	

	

	

	

	

	

	

	

	

	

	

	

	

	

	

	

	

	

	

2、判定方法	 	

（1）幫浦方式	 	

A. 啟動性能	
(A) 加壓送水裝置應能確實啟動。	
(B) 表示、警報等性能應正常。	 	

度」之平衡，讓新設或剛汰換藥劑的

設備在前期能省去過度冗長的實噴作

業，但到達一定年限時又能適度強化

檢修深度，確保泡沫滅火系統仍具足

夠滅火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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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修	

內容	
基準修改建議	 原基準條文	 說明	

(C) 電動機之運轉電流應在容許範圍
內。	 	

(D) 運轉中應無不規則‧不連續之雜
音或異常之震動、發熱等。	 	

B. 一齊開放閥	
一齊開放閥應正常動作。	 	

C. 放射分布等	 	
(A) 在進行泡沫頭放水試驗時，其放
射分布及放射壓力應符合設計圖

說。	 	

(B) 在進行泡沫放射檢查時，其發泡
倍率應在	5	倍以上，其混合比

率應為設計時之稀釋容量濃度。	

（2）重力水箱及壓力水箱	 	

A. 表示、警報等	 	
表示、警報等應正常。	 	

B. 一齊開放閥	 	
一齊開放閥應正常動作。	 	

C. 分布	 	
(A) 在進行泡沫頭放水試驗時，其放
射分布及放射壓力應符合設計圖

說。	 	

(C) 電動機之運轉電流應在容許範圍
內。	 	

(D) 運轉中應無不規則‧不連續之雜
音或異常之震動、發熱等。	 	

B. 一齊開放閥	 	
一齊開放閥應正常動作。	 	

C. 放射分布等	 	
(A) 在進行泡沫頭放水試驗時，其放
射分布及放射壓力應符合設計圖

說。	 	

(B) 在進行泡沫放射檢查時，其發泡
倍率應在	5	倍以上，其混合比

率應為設計時之稀釋容量濃度。	 	

（2）重力水箱及壓力水箱	 	

A. 表示、警報等	 	
表示、警報等應正常。	 	

B. 一齊開放閥	 	
一齊開放閥應正常動作。	 	

C. 分布	 	
(A) 在進行泡沫頭放水試驗時，其放
射分布及放射壓力應符合設計圖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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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修	

內容	
基準修改建議	 原基準條文	 說明	

(B) 在進行泡沫放射檢查時，其發泡
倍率應在	5	倍以上，其混合比

率應為設計時之稀釋容量濃度。	

3、注意事項	 	

於檢查類似醫院之場所，因切換緊急電

源可能造成困擾時，得使用常用電源檢

查。	

(B) 在進行泡沫放射檢查時，其發泡
倍率應在	5	倍以上，其混合比

率應為設計時之稀釋容量濃度。	

3、注意事項	 	

於檢查類似醫院之場所，因切換緊急電

源可能造成困擾時，得使用常用電源檢

查。	

	

附表 1	泡沫滅火設備發泡倍率及 25%還原時間測定方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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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滅火藥劑功能的措施（參考版本）	

1. 目的	
透過定期採樣並檢測泡沫滅火藥劑之物理及化學性能，以確認藥劑仍具備與原設計

相當之滅火功效；合格者在「綜合檢查」中可視情況減少大規模實際泡沫放射試驗

之需求。	

2. 採樣與檢測週期	
（1） 一般情形：藥劑自新設（或全量更換）後滿 10 年始，每 5年一次（5年內任意

時點）進行採樣與檢測。	

（2） 下列情形建議縮短至 3年：	
A. 使用蛋白泡沫滅火藥劑者。	
B. 設備（或藥劑）自設置或最後更換起已逾 20 年。	
C. 特別狀況：若設備所在場所為石化廠、高危險化學品場所，或經業者自
行評估藥劑劣化風險偏高者，亦可自行提早檢測頻率或縮短週期。	

3. 採樣檢測項目	
（1） 必要項目	

A. 比重（20℃）	
B. 黏度（20℃）	
C. pH 值（20℃）	
D. 沈澱量（Vol％）	
E. 發泡倍率（膨脹率）	
F. 25％還原時間	

（2） 其他依藥劑種類之必要性能：	
A. 水成膜泡沫：可加測「水成膜試驗」（應無延燒或著火）。	
B. 蛋白泡沫：若有耐油汙染要求者，或需參考廠商之表面張力試驗等。	

4. 判定基準	
（1） 一般原則：	

A. 比重：原審核認可申請值	±	0.02。	
B. 黏度：原審核認可申請值	±	30％。	
C. pH 值：水成膜	 	 	 	 	 	 	 	 	 6.0 以上 8.5 以下	

合成介面活性劑	6.5 以上 8.5 以下	

蛋白泡	 	 	 	 	 	 	 	 	 6.0 以上 7.5 以下	

D. 沈澱量：0.20	Vol%以下	
E. 發泡倍率（低發泡）：水成膜 5倍以上	

合成界面活性劑或蛋白者 6倍以上	

F. 25％還原時間：1分鐘以上。	
G. 水成膜試驗：無著火現象。	
H. 表面張力：0.03N/m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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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測結果符合上述基準，則取樣檢測結果判定為「合格」，即視為「藥劑功能
正常」。	

（3） 檢測結果若有一項不合格，則取樣檢測結果判定為「不合格」，應更換藥劑。	
5. 檢測單位與資格	
應委託泡沫藥劑製造廠商、檢驗機構等，確保所使用之儀器設備與人員資格。	

6. 替代放射試驗之效果	
（1） 採用本措施者，如於綜合檢查時能出示近期（5年內或 3年內）檢測合格之成績

單，則可酌情省略大範圍之泡沫放射分布試驗，但至少仍須以局部或簡易試水

檢查，確認整體管線供水供藥與啟動裝置、加壓送水裝置運作正常。	

（2） 若藥劑出現不合格結果，則不適用此替代措施；應儘速更換並再行檢測，或執
行完整泡沫放射試驗驗證系統性能。	

7. 檢測紀錄與保存	
（1） 檢測合格之「泡沫滅火採樣檢測報告」應併入泡沫滅火設備檢查表作為附件，

供消防機關查驗。	

（2） 在綜合檢查報告中，備註「採確認滅火藥劑功能維持的措施」並附上檢測日
期、結果、檢測機構等資料。	

8. 其他補充	
（1） 若在檢測中發現藥劑出現大量沈澱、顏色異常濁化或化學性質嚴重變質，必須

立即停止使用並通報管理單位，以免影響滅火效果。	

（2） 建議搭配定期查看原液槽液位（避免不正常蒸發或洩漏）及外觀（腐蝕、變
形），並於外觀檢查時一併留意泡沫藥劑之保存狀況。	

	




